
柳州市建筑劳务企业诚信评价办法
（ 征 求 意 见 稿 ）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贯彻 落实 党 中央、国务 院关 于 加 快建立 社会

信用体 系 建设 的 要求， 根据 《中华人 民共 和 国建筑法 》、住

建部 《建筑市场信用管 理暂 行办 法 》、《广西壮族 自治区建筑

业企业诚信 综合 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 规 定 ， 结 合我市

实 际， 制定 本办 法 。

第二 条 考 核工 作 是对建筑施 工 劳 务 企业的 基本情 况 、

市场行为、经 营实 力 、保障 能 力 和 企业信誉等进 行综 合评 定 ，

其 目 的 是加 强行业自 律 ， 推 进 诚 信建设 ， 强化建筑施 工 劳 务

企业日 常经 营行为的 监 管 。

第三条 柳州 市建筑施 工 劳 务 企业诚 信考 核注 重 与日 常

监 督管 理工 作 相 结 合， 维 护 社会公 共 利益 和 企业合法 权益 。

第四 条 市住 房城 乡 建设 局负责全 市建筑施 工 劳 务 企业

诚 信评 价的 管 理工 作 ， 市建管 中心 负责建筑劳 务 企业诚 信评

价的 日 常管 理工 作 。

第五 条 柳州 市建筑施 工 劳 务 企业诚 信评 价遵循 为企业

服务 的 宗 旨 ， 本着公 平 、公 正、公 开的 原 则， 实 行标准 统 一、

量 化考 核、动 态监 管 、社会监 督的 评 价制度 ， 采 取 定 期 检 查 、

随时抽 查 、有诉 必 查 的 模式， 适 时对企业进 行评 价、评 估。

第六 条 凡在柳州 市范 围内 从 事 建筑劳 务 分包活动 且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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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独 立 法 人 资 格（含外地进柳 劳务企业）， 取 得 建设 行业主

管 部 门 颁发 的 建筑劳 务 企业资 质的 企业， 均为被 评 价企业。

第 二 章 评 价 内 容 和 计 分 规 则

第七条 诚信 评价每年为一个评价期，柳 州 市 建筑劳 务

企业诚信 评价得分是 由基 本评价和专项评价两部 分分数组

成 。

第八 条 基 本评价内 容 包括企业信 用管理 、企业经营行

为和能力，总 分值 60分，具 体评价内 容 及 计分办法详见附

表 。

第九条 专项评价由建筑劳务企业良 好行为加分和企业

不良 行为扣分构成 ，加分和扣分分值累计计算，不设上下限，

具 体考核 内 容 和标 准 如下：

（ 一 ） 良 好 行 为 加 分 范 围 及 标 准 ：

1.评价期内 在柳 参 与的 劳务分包项目获国家 级 奖项（即 ：

鲁班奖、詹 天佑奖、国家 优质工 程金质奖）每项加 5分；获

得部 级 安全 标 准 化示范工 地、国家 优质工 程奖每项加 4分；

获得自治区级 奖项（即 自治区级 文明 工 地、广西优质工 程、

自治区装 配式示范项目或 组 织 自治区级 示范观摩）的 ，每项

加 3分；获得市 级 奖项（市 文明 工 地、龙城 杯、柳 州 市 装 配

式示范项目或 组 织 柳 州 市 示范观摩）的 ，加 2分。

2.在柳 州 市 行政区域 内 参 与劳务分包且无 不良 行为的 工

程项目，每个项目加 1分。

3.企业在柳 从事劳务分包项目获得各 级 政府或 建设行政



主管部 门通报表 彰或 表 扬且涉及 劳务方面的 ，国家 级 通报每

次加 5分，自治区级 通报每次加 4分，市 级 通报每次加 3分。

上述加分项由企业于每年 12月 30 日 前向市 建管中心 提

供 加分材料依 据。

（ 二 ） 企 业 不 良 行 为 扣 分 范 围 及 标 准

1.企业在柳 从事劳务分包项目受 到各 级 政府或 住房 城 乡

建设主管部 门通报批评且涉及 劳务方面的 。国家 级 通报批评

的 ，每次扣 5分；自治区级 通报批评的 ，每次扣 3分；市 级

通报批评的 ，每次扣 2分。

2.在日 常 建筑生产、经营等活动中，因工 程款、合 同纠

纷 等引发 农 民 工 讨薪等投诉事件，企业拒绝配合 协调或 引发

群访事件的 ，每次扣 3分。

3.在我 市 行政区域 范围内 分包的 项目，不按我 市 有关 实

名制管理 、分账管理 、银 行代发 工 资等要求 办理 的 ，每个项

目扣 3分。

4.不履行合 同约 定 ，执业道德 差 ，受 到总 包单位投诉的 ，

经管理 部 门核 查 确 认，每次扣 3分。

第 三 章 评 价 运 用

第十条 柳 州 市 建筑劳务企业诚信 评价得分在柳 州 市 房

屋建筑和市 政基 础 设施工 程的 劳务企业招投标 活动或 建筑

劳务分包中应用。

诚信 评价结果分为 A、B、C、D 共 四个等级 ，根 据综合

考评分数排名划分等级 ，A 级 占比 20%，B 级 占比 30%，C

级 占比 30%，D 级 占比 20%。为更客 观、充分的 对 建筑劳务



企业进行考量、评价，建立一个公 平、合 理 的 诚信 体系，对

成 立后正式开展业务不足半年的 建筑劳务企业，其 考核 等级

最高 评级 为 C 级 。

第十一条 对 综合 评价为 A 级 的 劳务企业给予通报表 扬；

对 评价为 D 级 的 劳务企业进行通报批评。

第十二条 总 承包单位在选择建设工 程劳务分包时 ，应

当充分考虑建筑劳务企业的 诚信 评价综合 得分，优先选择信

用良 好的 劳务企业。总 承包单位选择劳务分包企业的 情况 列

入施工 企业的 诚信 评价。

第 四 章 监 督 管 理

第十三条 诚信 评价行为信 息的 采集 、公 布 、评价工 作，

应当遵循 诚实 守信 原 则，保 证信 用行为信 息的 合 法性 、完整

性 、及 时 性 ，建立建筑劳务企业信 用档 案 。

第十四条 各 级 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对 在信 用行为评价管

理 过程中玩忽 职 守、弄虚 作假、隐瞒不报或 徇私舞弊的 责任

单位和责任人，应当依 法予以行政处分或 追究 相关 责任。

第 五 章 附 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柳 州 市 住房 和城 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 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@月 1 日 起施行。



附 表

建 筑 劳 务 企 业 基 本 考 核 评 分 表

被 评 价企业：

评 价人 员 ： 评 价时间 ：

序
号

考 核 内 容 分 值 得 分 备 注

1 本年度内 未发 生质量安全 事故 20

2
企业重视信 用管理 工 作，有信 用管理

工 作制度且执行良 好
3

3
企业主要负责人遵纪 守法，诚信 经营，

年度内 信 用记录良 好
3

4
积极参 与或 配合 总 承包企业完成 相应

的 社会责任
3

5
积极配合 做好创城 、创卫、爱 国卫生

等工 作
3

6
依 法分包劳务工 程，无 违规转包、分

包行为
5

7

除不可 抗力和对 方违约 ，以及 经双 方

当事人协商变 更解除外，合 同履约 率

100%

5

8
依 法用工 ，实 名制管理 严细 ，依 法与

所 用人员签订劳动合 同
5

9
按政策规定 支付劳务费，年度支付率

100%，不发 生讨薪投诉事件
8

10 建筑劳务企业资质核 查 合 格 5

11
加分

项目
① 请 依 次 填 写 ， 如

1.加 分 （ 扣 分 ） 项 目

XXX， 加 分 （ 扣 分 ）

XXX； 2........。

② 页 面 不 够 可 另 附

页 。12
扣分

项目

13
总 得
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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